
关于推进安宁疗护服务规范发展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促进安宁疗护服务规范发展的通知》要求，在我区开展安宁疗护服务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安宁疗护服务，促进安宁疗护服务规范发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服务内容
安宁疗护服务对象为临终患者及其家属，服务内容包括缓解疼痛、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精神及社会支持等方面。除常规治疗、护理、检验检查外，还包括症状评估、生存期评估等服务(详见附件1）。安宁疗护服务要参照《安宁疗护实践指南（2025年版）》《内蒙古自治区安宁疗护服务规范（试行）》要求，优化完善评估和观察要点、治疗原则、护理要点和注意事项等内容，规范服务行为。
二、服务主体
安宁疗护服务主体包括安宁疗护中心或依法核准登记“临终关怀科”诊疗科目的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开设安宁疗护科、安宁疗护病区和床位的医疗卫生机构，推进居家安宁疗护服务。安宁疗护服务应由医疗、护理、康复、心理、药学、营养、社会工作等多学科协作模式进行。安宁疗护中心按照《关于印发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建设和管理，其他安宁疗护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参照执行。
三、服务价格
（一）价格项目。安宁疗护服务采取按床日计价，公立医疗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最高收费标准为200元/人˙日，所定价格属于最高限价，不得上浮，下浮幅度不限。非公立医疗机构实行市场调节价，医保定点非公立医疗机构按照医保协议约定其收费标准。支付等级为丙类，项目包含附件1中提出的13项服务内容、住院诊察和分级护理费用。安宁疗护服务中一般治疗操作、专项护理、药品、耗材和床位费按现行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执行；居家接受安宁疗护服务的老年人，按照“医疗服务价格+上门服务费”收取。安宁疗护服务对象的判定不向患者收费。
（二）收费期限。安宁疗护服务项目累计不超过90天。超过90天的患者，由提供“安宁疗护”服务机构组织专家进行二次判定，患者仍符合安宁疗护适用条件的，服务计费期延长30天；合计超过120天的，医疗卫生机构继续按协议提供安宁疗护服务，服务内容不变，不再按照安宁疗护项目收取费用，据实收取住院诊察、一般治疗操作、分级护理、专项护理、药品、耗材和床位费用。患者方主动终止服务协议退出安宁疗护服务，再次接受服务时，重新判定通过后，安宁疗护服务的计费期重新计算。
四、工作要求
（一）各盟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协同配合，将安宁疗护服务作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重要环节进行推进，建立完善工作机制，明确任务目标和职责分工，加强工作指导，稳妥有序推进，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二）各盟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保障部门要加强安宁疗护服务的监督管理，对存在服务质量不高、收费政策不明、安全隐患较多的机构，责令其立即整改；对违规情节严重的医疗卫生机构，依法依规责令其停止相关执业活动。要及时发现并解决安宁疗护服务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三）各盟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通过政策引导、资源配置、人员培训，持续推进安宁疗护服务规范有序发展。加强宣传教育，普及安宁疗护理念和知识；鼓励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安宁疗护服务，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安宁疗护的良好氛围。

附件：1.安宁疗护医疗服务项目内容
      2.安宁疗护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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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安宁疗护医疗服务项目内容
	序号
	内容
	内涵
	实施者
	耗时
	频次

	1
	症状评估
	对患者疼痛、呼吸困难、咳嗽咳痰、咯血、恶心呕吐、呕血便血、腹胀、水肿、发热、厌食、口干、失眠、谵妄等症状进行评估，为明确相应症状治疗原则和护理要点提供依据。
	医1护1
	每人每次平均耗时30-45分钟
	每日

	2
	生存期评估
	使用评估工具对安宁疗护服务对象定期进行生存期评估，为患者制定治疗目标、优化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及家属临床决策、合理安排后续事宜提供依据。
	医1/护1
	每次平均耗时20-30分钟
	首诊、每两周及病情变化时

	3
	心理痛苦 评估
	使用评估工具对安宁疗护服务对象进行心理需求评估，了解其心理痛苦情况，为制定相应的照护计划提供依据。
	护1
	每次平均耗时20-30分钟
	接诊后72小时内及病情变化时

	4
	生活质量 评估
	使用评估工具了解安宁疗护服务对象的生活状况、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和社会满意度等，为制定相应的照护计划提供依据。
	护1/社工1
	每次平均耗时30-45分钟
	接诊后72小时内及出院前

	5
	社会需求 评估
	使用评估工具了解安宁疗护服务对象社会支持的特点及与其身心健康水平的关系，为制定相应的照护计划提供依据。
	护1/社工1
	每次平均耗时10-15分钟
	接诊后72小时内

	6
	心理社会 支持和
哀伤辅导
	包括心理支持、医患沟通、帮助患者应对情绪反应、尊重患者权利、社会支持系统、死亡教育、哀伤辅导等操作。
	医1社工1/护1社工1
	每次平均耗时45-60分钟
	出现明显情绪变化时按需开展

	7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
	包括评估患者及家属的讨论意愿；讨论首选代理决策者；了解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掌握程度和信息需求，了解患者的价值观、目标、优先事项、希望、恐惧以及担忧；告知其他相关治疗方案；了解患者对终末期医疗照护的期望，记录患者意愿，就医疗决策达成共识，签署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相关文件等。
	医1护1社工 1
	每人每次平均耗时30-45分钟
	接诊后72小时内及病情变化时

	8
	辅助疗法
	根据医疗需要选择辅助疗法，如心理危机干预、认知行为疗法、认知分析治疗、叙事疗法、音乐疗法、芳香疗法、尊严疗法等。
	护1/心理治疗师1/社工1
	每人每项平均耗时20-40分钟
	评估出现心理危机或情绪异常等情况时按需开展

	9
	多学科团队会议
	由医疗、护理、康复、心理、药学、营养等专业人员以及社会工作者等具备安宁疗护专业知识技能的人员组成的安宁疗护多学科团队对患者进行多学科联合诊疗，以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
	医、护、技、社工等，各1-2人
	每人每次平均耗时45-60分钟
	根据病情按需开展，必要时每周一次

	10
	家庭会议
	由医护团队主导，家庭成员共同参与，交流生命终末期患者的病情信息，了解患者及家属需求和偏好，与患者及家属共同制定照护计划。
	医、护、社工等，各1-2人
	每人每次平均耗时45-90分钟
	首诊、病情变化时按需开展，必要时每周一次

	11
	个案干预
	医务社工为患者及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服务，为医疗照护需求链接社会资源。实施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决策讨论、社交活动、信息咨询、社会需求评估、遗体捐献/器官捐赠协助办理等人文关怀服务。
	社工1人
	每次平均耗时45-60分钟
	首诊、病情变化时按需开展，必要时每周一次

	12
	生命回顾
	引导患者围绕一个或多个主题对人生经历进行回顾和评价，唤起对过往美好情景的回忆，降低焦虑、抑郁及心理痛苦，帮助患者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改善对死亡的态度，提高生活质量。
	医1/社工1/护1
	每次平均耗时45-60分钟
	1-2次

	13
	善终准备
	帮助患者及家属理解善终，协助患者与家属加强沟通，帮助患者离世前及家属在患者离世前后做好心理、物品、各项手续的准备工作，最大程度减轻痛苦和焦虑。
	社工1/护1
	每次平均耗时30-45分钟
	生存期评估小于3周时





附件2
安宁疗护医疗服务项目目录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服务产出
	价格构成
	加收项
	扩展项
	计价
单位
	试行价格（元）
	计价
说明
	支付
等级

	011109000010000
	安宁疗护费
	指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
	所定价格涵盖患者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日
	三级医疗机构为200元/人˙日；
二级医疗机构为180元/人˙日；
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为144元/人˙日。
	不与各类“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同时收费。
	丙




安宁疗护医疗服务项目目录
	项目编码
	项目
名称
	服务产出
	价格构成
	加收项
	扩展项
	计价
单位
	试行价格（元）
	计价
说明
	支付
等级

	011109000010000
	安宁疗护费
	指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
	所定价格涵盖患者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
	
	
	日
	三级医疗机构为200元/人日；
二级医疗机构为180元/人日；
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为144元/人日。
	不与各类“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同时收费。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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